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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届会议   

法律和技术委员会，第二期会议   

2024 年 7月 1 日至 12 日，金斯敦   

议程项目 7   

审议承包者的年度报告 
 

  

  促进承包者与法律和技术委员会成员交换意见的方式 

  法律和技术委员会印发 

 一. 导言 

1. 理事会在关于法律和技术委员会主席的报告的决定(ISBA/28/C/27)中指出，

承包者遵用法技委发布的报告模板，基本上遵守了提交年度报告的最后期限。

理事会还欣见秘书长通过秘书处合规保证和监管管理股，就法技委提出的事项

分别与承包者接触，而且秘书处审查了承包者各自的答复。 

2. 2022 年 12 月在荷兰王国代尔夫特举行了秘书处与承包者的年度磋商。期

间，向承包者简要介绍了年度报告程序以及进一步精简和改进回应法技委反馈

意见的可能方法。1 法技委在第二十八届会议第二期会议上根据秘书处编写的非

正式说明进一步讨论了这一议题。法技委考虑通过各种途径，促进法技委与承

包者就实施工作计划的相关事项交换意见，以改善承包者的履约情况。法技委

商定，这种意见交换可作为法技委可采用的一种灵活工具，在初步审查年度报

告后以逐案方式进行。2 意见交换将由法技委发起。 

__________________ 

 1 ISBA/28/C/15，第 3 段。 

 2 ISBA/28/C/5/Add.1，第 30 段。 

https://undocs.org/ch/ISBA/28/C/27
https://undocs.org/ch/ISBA/28/C/15
https://undocs.org/ch/ISBA/28/C/5/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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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23 年 10 月 22 日至 24 日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达累斯萨拉姆举行的与承

包者的第六次年度磋商期间，秘书处通过合规保证和监管管理股促进建立了这

种意见交换并得到若干承包者的支持。 

4. 根据这些方式，将通过合规保证和监管管理股促进承包者与法技委直接交

换意见，主要目标有二。第一，增进法技委与承包者对勘探工作计划执行情况

的了解。第二，确保履行各自的责任，确保理事会更好地了解情况。 

 二. 承包者与法技委交换意见的方式 

5. 合规保证和监管管理股将根据附件所载方式，促进承包者与法技委交换意

见，具体如下： 

 (a) 法技委将确定可能值得与特定承包者具体交换意见的问题； 

 (b) 管理股将通过与承包者和法技委不断互动等方式，协助确定承包者与

法技委要讨论的议题和问题； 

  (c) 法技委有充分酌处权接受或拒绝管理股提出的交换意见的建议，并确

定其优先次序； 

  (d) 管理股将与承包者和法技委磋商，协调和组织意见交换； 

  (e) 承包者与法技委的意见交换将是非正式的。所表达的意见、发言或问

题被视为是提供信息，不应被解释为法技委或秘书处的认可或建议。参与意见

交换的所有承包者需签署“不损害声明”(见附录)； 

  (f) 管理股将保留意见交换期间的讨论记录，仅供内部使用； 

  (g) 法技委将通过法律和技术委员会主席的报告，报告意见交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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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秘书处协助承包者与法律和技术委员会成员交换意见的方式 

 一. 导言和理由 

1. 承包者与法技委成员就共同关心的事项直接交换意见，为在执行勘探工作

计划、优化管理“区域”及其资源以造福人类方面增进相互了解和期望提供了

一个独特机会。由法技委成员逐案决定的这种意见交换可以成为协助法技委开

展工作的有用工具。 

2. 下文所述方式概述了秘书处在促进法技委成员与承包者交换意见方面的作

用，以及法技委成员和承包者的作用。 

 二. 方式 

 A. 秘书处的作用 

3. 秘书处将通过合规保证和监管管理股： 

 (a) 促进承包者与法技委成员交换意见； 

 (b) 通过与承包者和法技委不断互动，协助确定需要或可受益于意见交换

的议题和问题； 

 (c) 组织会议，以促进承包者与法技委成员交换意见，包括酌情编写相关

信息和材料并与承包者和(或)法技委成员分享； 

 (d) 主持承包者与法技委成员的会议。 

 B. 法技委的作用 

4. 法技委将： 

 (a) 考虑是否需要交换意见，包括要讨论的议题或问题，并就会议举行时

间和互动方式作出适当决定； 

 (b) 就其与一个或多个承包者会晤的意愿以及要讨论的议题或问题，通知

合规保证和监管管理股； 

 (c) 考虑到法技委的议程，为与有关承包者有效交换意见（即面对面、混

合或虚拟）分配足够的时间。 

 C. 承包者的作用 

5. 承包者将： 

 (a) 就其认为可从最终交换意见中受益的议题或问题，通知合规保证和监

管管理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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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如果要举行会议，与管理股合作筹备会议，包括酌情编写情况介绍和

其他可能必要的相关材料； 

 (c) 应法技委的要求提供补充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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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不损害声明 

 作为根据“促进承包者与法律和技术委员会成员交换意见的方式”进行意

见交换的先决条件，承包者应[至迟在预定交换意见的第一天之前 15 个工作日]

签署以下声明： 

1. [填写承包者名称]特此不可撤销地承认并同意，国际海底管理局法律和技术

委员会或其任何成员在秘书处协助下于[填写日期]举行的意见交换中的行为或通

信，严格不损害海管局的权利和义务，也不损害海管局(和海管局各机关)对涉及

[填写承包者名称]行为的任何事实或法律事项的立场。 

2. [填写承包者名称]特此不可撤销地放弃在任何其他进程和(或)法律程序中交

换意见时依赖法律和技术委员会或其任何成员的行为或通信的权利。 

 

日期和时间： 

地点： 

姓名和职务： 

 


